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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議長交議案 

  1.市政府提案 

      第 2 屆第 6 次定期大會提案 

第 1 號 類別：內政 

案 由：請審議有關內政部（警政署）補助市政府警察局辦理「前瞻基礎建

設計畫」之「公共服務據點整備-公有危險建築補強重建」計畫，第

1 期核定補助經費共 7,815 萬元（中央補助款 6,642 萬 8,000 元、地

方配合款 1,172 萬 2,000 元）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12 月 12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50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6.12.15 高市會內字第 1060004754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有關內政部（警政署）補助本府警察局辦理「前瞻基礎建設

計畫」之「公共服務據點整備-公有危險建築補強重建」計畫，第 1

期核定補助經費共 7,815 萬元（中央補助款 6,642 萬 8,000 元、地

方配合款 1,172 萬 2,000 元）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內政部 106 年 11 月 21 日內授警字第 1060873472 號函及「直轄

市及縣（市）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4 款、第 6 款及第 45

點第 2 款、第 3 款及第 46 點規定暨本市市政會議第 353 次會議審議

通過辦理。 

二、本次核定補助案件（本府警察局鳳山分局及鼓山分局重建工程及警

察局所屬建物耐震補強工程共 12 件）第 1 期核定補助經費共 7,815

萬元（中央補助款 6,642 萬 8,000 元、地方配合款 1,172 萬 2,000

元）。 

三、因本府警察局 107 年度並未編列本案計畫經費，且本（106）年度預

算經費業已核定並分配完畢，無相關經費可勻支支應，為利計畫進

行，擬請同意將中央補助款 6,642 萬 8,000 元、地方配合款 1,172

萬 2,000 元共計 7,815 萬元整於 107 年度提列墊付案墊付執行，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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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之款項擬納入 107 年追加預算或 108 年度補辦預算，及辦理帳務

轉正事宜。 

辦 法：同意後墊付之款項擬由本府警察局納入 107 年追加預算或 108 年度

補辦預算，及辦理帳務轉正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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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號 類別：社政 

案 由：請審議衛生福利部補助市政府社會局「強化社會安全網」兒少保護

性社工人力 1,470 萬 2,000 元，市政府自籌款計 1,518 萬 9,881 元，

總計 2,989 萬 1,881 元，因未及編列於 107 年預算，擬先行墊支執

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12 月 4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4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6.12.6 高市會社字第 1060004156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衛生福利部補助市政府社會局「強化社會安全網」兒少保護

性社工人力 1,470 萬 2,000 元，市政府自籌款計 1,518 萬 9,881 元，

總計 2,989 萬 1,881 元，因未及編列於 107 年預算，擬先行墊支執

行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 106 年 8 月 9 日衛部會字第 1062460436 號函辦理（ 

附件 1）。 

二、衛生福利部 107 年度補助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「強化社會安全網」

兒少保護性社工人力，經費由衛生福利部補助 4 成計 1,470 萬 2,000

元整，本府自籌款總計 2,205 萬 3,000 元整，扣除已編入 107 年度

預算之公益彩券經費 686 萬 3,119 元整，餘不足款計 1,518 萬 9,881

元整，總計未納入 107 預算所需經費 2,989 萬 1,881 元整。另申請

核撥該項經費時，須提供納入預算證明始于提供補助款。 

三、本案符合「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4、

6 款，第 45 點第 2、3 款及第 46 點之規定（附件 2）。 

四、為避免因預算動支程序影響補助，擬依據「直轄市及縣(市)單位預

算執行要點」規定提請墊付，並納入 107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8 年度

補辦預算，進行帳務轉正。 

五、本案業經本府 106 年 10 月 25 日第 346 次市政會議通過在案。 

六、檢附高雄市政府 107 年度提請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 1 份（附件 

3）。 

辦 法：辦理墊付執行事宜，並納入 107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8 年度補辦預算

，進行帳務轉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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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號 類別：社政 

案 由：請審議衛生福利部補助市政府社會局「增聘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

社工人力實施計畫」1,069 萬 3,000 元，市政府自籌款計 1,959 萬

159 元，總計 3,028 萬 3,159 元，因未及編列於 107 年預算，擬先行

墊支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12 月 4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4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6.12.6 高市會社字第 1060004155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衛生福利部補助市政府社會局「增聘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

社工人力實施計畫」1,069 萬 3,000 元，市政府自籌款計 1,959 萬

159 元，總計 3,028 萬 3,159 元，因未及編列於 107 年預算，擬先行

墊支執行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 106 年 8 月 31 日衛部護字第 1061460966 號函辦理

（附件 1）。 

二、衛生福利部歷年來均撥款補助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增聘該計畫人

力，107 年度經費由衛生福利部補助約計 4 成 1,069 萬 3,000 元整，

餘不足款計 1,959 萬 159 元整由本府自籌，總計未納入 107 預算所

需經費 3,028 萬 3,159 元整。另申請核撥該項經費時，須提供納入

預算證明始于提供補助款。 

三、本案符合「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4、

6 款，第 45 點第 2、3 款及第 46 點之規定（附件 2）。 

四、為避免因預算動支程序影響補助，擬依據「直轄市及縣(市)單位預

算執行要點」規定提請墊付，並納入 107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8 年度

補辦預算，進行帳務轉正。 

五、本案業經本府 106 年 10 月 25 日第 346 次市政會議通過在案。 

六、檢附高雄市政府 107 年度提請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 1 份（附件 

3）。 

辦 法：辦理墊付執行事宜，並納入 107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8 年度補辦預算

，進行帳務轉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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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號 類別：社政 

案 由：請審議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同意補助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辦理「高

雄市美濃區第一戲院規劃設計」新臺幣 100 萬 8,000 元，市政府自

籌 19 萬 2,000 元，合計新臺幣 120 萬元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12 月 4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4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6.12.6 高市會社字第 1060003986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客家委員會同意補助本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辦理「高雄市美濃

區第一戲院規劃設計」新臺幣 100 萬 8,000 元，本府自籌 19 萬 2,000

元，合計新臺幣 120 萬元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客家委員會 106 年 9 月 19 日客會產字第 1060013723 號函辦理 

。 

二、為營造美濃在地文創產業匯集能量的空間，重新整修第一戲院引進

民間廠商進駐經營，活絡柚子林商圈及永安老街，本府客家事務委

員會研提「高雄市美濃區第一戲院規劃設計」，獲客家委員會補助

84％計 100 萬 8,000 元，餘 16％計 19 萬 2,000 元由本府自籌，合計

新臺幣 120 萬元，擬先行辦理墊付，並於 107 年度追加（減）預算

或 108 年度補辦預算轉正。 

三、上開補助款及自籌款合計 120 萬元，擬依「直轄市及縣（市）單位

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4 款、第 6 款、第 45 點及第 46 點規定辦

理墊付，提報市政會議通過，再提請市議會審議動支，並於 107 年

度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08 年度補辦預算轉正。 

四、本案業經本府 106 年 10 月 17 日第 345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五、檢附客家委員會同意補助核定函影本乙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經同意後，辦理墊付執行暨補辦預算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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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 號 類別：社政 

案 由：請審議行政院衛生福利部補助高雄市辦理前瞻基礎建設「公共服務

據點整備之整建長照衛福據點計畫」經費計 5,353 萬 5,000 元，市

府自籌款計 2,552 萬 8,019 元，總計 7,906 萬 3,019 元，因未及納

入 107 年預算，擬先行墊支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12 月 4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4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6.12.6 高市會社字第 1060004539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行政院衛生福利部補助本市辦理前瞻基礎建設「公共服務據

點整備之整建長照衛福據點計畫」經費計 5,353 萬 5,000 元，市府

自籌款計 2,552 萬 8,019 元，總計 7,906 萬 3,019 元，因未及納入

107 年預算，擬先行墊支執行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 106 年 11 月 10 日衛部綜字第 1061161237N 號函暨

106 年 11 月 16 日收訖補附核定表辦理（如附件 1）。 

二、衛生福利部於 106 年 11 月 16 日核定補助旨揭計畫第 1 期（107 年度 

）佈建 12 處長照衛福據點（含 3 處老人活動中心、2 處閒置空間、6

處社區活動中心、1 處衛生所）及 4 處照管中心照管分站，合計獲中

央補助經費計 5,353 萬 5,000 元，市府自籌計 2,552 萬 8,019 元，

總計 7,906 萬 3,019 元整未及納入預算，擬辦理先行墊付執行。 

三、本案符合「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4 

、6 款、第 45 點第 2、3 款及第 46 點之規定（如附件 2），為避免

因預算動支程序影響補助經費之執行，擬依據「直轄市及縣（市）

政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規定提請墊付，於 107 年度追加預算或於

108 年度補辦預算，並進行帳務轉正。 

四、本案業經本府 106 年 11 月 21 日第 350 次市政會議通過在案。 

五、檢送 107 年度接受中央補助款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 1 份（附件 3 

）。 

辦 法：辦理墊付執行事宜，並納入 107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8 年度補辦預算

，進行帳務轉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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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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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 號 類別：社政 

案 由：請審議衛生福利部補助高雄市政府社會局「前瞻基礎建設計畫-少子

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-建構零至二歲兒童社區公共托育計畫」第 1 期

（107 年）2,100 萬元，及本府配合自籌款 1,810 萬 5,972 元，總計

3,910 萬 5,972 元，因未及編列於 107 年預算，擬先行墊支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12 月 4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4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6.12.6 高市會社字第 1060004531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衛生福利部補助高雄市政府社會局「前瞻基礎建設計畫-少子

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-建構零至二歲兒童社區公共托育計畫」第 1 期

（107 年）2,100 萬元，及本府配合自籌款 1,810 萬 5,972 元，總計

3,910 萬 5,972 元，因未及編列於 107 年預算，擬先行墊支執行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 106 年 11 月 17 日衛授家字第 1060501427E 號函辦

理（如附件 1）。 

二、衛生福利部於 106 年 11 月 17 日核定補助旨揭計畫第 1 期（107 年度 

），包含推動設置 3 處社區公共托育家園、布建或改善 8 處育兒資

源中心、修繕 2 處社會福利服務中心、整建 1 處綜合社會福利館，

合計獲中央補助 2,100 萬元整，另本府須配合自籌 1,810 萬 5,972

元，總計 3,910 萬 5,972 元，未及納入本府社會局 107 年預算，擬

辦理先行墊付執行。 

三、本案符合「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4 

、6 款、第 45 點第 2、3 款及第 46 點之規定（如附件 2），為避免

因預算動支程序影響補助經費之執行，擬依據「直轄市及縣（市）

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規定提請墊付，於 107 年度追加預算或於 108

年度補辦預算，並進行帳務轉正。 

四、本案業經本府 106 年 11 月 21 日第 350 次市政會議通過在案。 

五、檢附高雄市政府 107 年接受中央補助款擬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 

1 份（如附件 3）。 

辦 法：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，並納入 107 年度追加預算或於 108 年度

補辦預算，進行帳務轉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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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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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有關經濟部水利署補助市政府辦理 106 年度自來水用戶設備

外線-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特別預算核定補助經費 800 萬元整（中央補

助 552 萬元、市政府配合款 248 萬元）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一、同意辦理。 

二、陳議員美雅保留發言權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12 月 7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7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6.12.11 高市會財字第 1060004010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有關經濟部水利署補助本府辦理 106 年度自來水用戶設備外

線-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特別預算核定補助經費 800 萬元整（中央補助

552 萬元、本府配合款 248 萬元）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經濟部水利署基於改善未接用自來水地區民眾用水品質，依據「自

來水法」、「自來水用戶設備外線補助辦法」及「無自來水地區供

水改善計畫第三期（106～109 年）」，於 105 年 11 月 16 日公告「106

年度自來水用戶設備外線補助計畫」。 

二、本（106）年度本府獲水利署核定前瞻基礎建設特別預算補助 552 萬

元（69％），本府財力等級第三級，依規編列配合款 248 萬元（31％），

總計執行經費為 800 萬元整。 

三、旨揭補助經費未及納入本（107）年度預算，擬先行墊付執行。依據

「直轄市及縣（市）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4 款、第 6 款、

第 45 點第 2 款、第 3 款及第 46 點規定，本案「應敘明理由，陳報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送請議會同意後，始得支用」，「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政府應於支用當年度辦理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，進行帳務

轉正，如未及於當年度辦理者，至遲應於次一年度總預算、追加預

算或特別預算予以納入，並進行帳務轉正。」是以，將是項經費納

入 107 年度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08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。 

四、本案業經 106 年 10 月 17 日第 345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在案。 

五、檢附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各項費用明細表。 

辦 法：提請  貴會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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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有關經濟部水利署補助市政府辦理 107 年度自來水用戶設備

外線-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特別預算核定補助經費 1,800 萬元整（中央

補助 1,242 萬元、市政府配合款 558 萬元）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一、同意辦理。 

二、陳議員美雅保留發言權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12 月 7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7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6.12.11 高市會財字第 1060004011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有關經濟部水利署補助本府辦理 107 年度自來水用戶設備外

線-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特別預算核定補助經費 1,800 萬元整（中央補

助 1,242 萬元、本府配合款 558 萬元）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經濟部水利署基於改善未接用自來水地區民眾用水品質，依據「自

來水法」、「自來水用戶設備外線補助辦法」及「無自來水地區供

水改善計畫第三期（106～109 年）」，於 105 年 11 月 16 日公告「106

年度自來水用戶設備外線補助計畫」。 

二、107 年度本府獲水利署核定前瞻基礎建設特別預算補助 1,242 萬元

（69％），本府財力等級第三級，依規編列配合款 558 萬元（31％），

總計執行經費為 1,800 萬元整。 

三、旨揭補助經費未及納入本（107）年度預算，擬先行墊付執行。依據

「直轄市及縣（市）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4 款、第 6 款、

第 45 點第 2 款、第 3 款及第 46 點規定，本案「應敘明理由，陳報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送請議會同意後，始得支用」，「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政府應於支用當年度辦理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，進行帳務

轉正，如未及於當年度辦理者，至遲應於次一年度總預算、追加預

算或特別預算予以納入，並進行帳務轉正。」是以，將是項經費納

入 107 年度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08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。 

四、本案業經 106 年 10 月 17 日第 345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在案。 

五、檢附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各項費用明細表。 

辦 法：提請  貴會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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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財政部核定補助本市稅捐稽徵處辦理「高雄市稅捐稽徵處強

化基層機關資安防護及區域聯防計畫」，中央補助款新台幣 1,101 萬

1,000 元，地方配合款 471 萬 9,000 元，合計 1,573 萬元，擬先行墊

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12 月 7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7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6.12.11 高市會財字第 1060004175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財政部核定補助本市稅捐稽徵處辦理「高雄市稅捐稽徵處強

化基層機關資安防護及區域聯防計畫」，中央補助款新台幣（以下同）

1,101 萬 1,000 元，地方配合款 471 萬 9,000 元，合計 1,573 萬元，

因未及編列於 106 及 107 年度預算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本市稅捐稽徵處依據行政院「前瞻基礎建設計畫」項下「強化政府

基層機關資安防護及區域聯防計畫」，向財政部提報「高雄市稅捐

稽徵處強化基層機關資安防護及區域聯防計畫」，該部於 106 年 10

月 3 日以台財資字第 1060003250 號函復同意該計畫。 

二、該計畫總經費共 1,573 萬元。其中，中央補助款 106 年為 367 萬 5,000

元，107 年為 733 萬 6,000 元，計 1,101 萬 1,000 元；地方配合款 106

年為 157 萬,5000 元，107 年為 314 萬 4,000 元，計 471 萬 9,000 元。 

三、因本市稅捐稽徵處未及將該計畫總經費 1,573 萬元編列於 106 及 107

年度預算，惟亟需執行本計畫，故擬依「直轄市及縣（市）單位預算

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4 款及第 6 款、第 45 點與第 46 點規定，陳報

市府送請議會同意後，始得支用，並俟納入 107 年度追加預算或補納

入 108 年度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轉正帳務。 

四、本案業經本府 106 年 10 月 31 日第 347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五、檢附「高雄市政府 106 年度提請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」等資料

乙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本案經費 1,573 萬元於 106 及 107 年度以墊付款方式

辦理，並俟納入 107 年度追加預算或補納入 108 年度預算完成法定

程序後轉正帳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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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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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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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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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606

第 4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前金區前金段 395-4、395-5、395-6 地號、7647 建號

等 4 筆市有非公用房地，土地總面積 1,838 平方公尺，建物面積

6,304.96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一、請市政府以設定地上權的方式處分該 4 筆市有非公用房地 

。 

二、陳議員美雅保留發言權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12 月 12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50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一、同意辦理。 

二、附帶決議： 

請於明年 3 月辦理公聽會或說明會。 

請財政局參酌鄰近國泰建設土地及周邊成交價格辦理標

售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6.12.21 高市會財字第 1060004474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前金區前金段 395-4、395-5、395-6 地號、7647 建號

等 4 筆市有非公用房地，土地總面積 1,838 平方公尺，建物面積

6,304.96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：「非公用不動

產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，…，得予標售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

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案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五種商業區，門牌為前金區民生二

路 80 號，現況為空屋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06 年 11 月 14 日第 34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依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新建工程整體計畫書執行策略及方法：「考

量市府財政，…，屆時如新總館完工啟用後，原有總館土地出售，

所得經費即可挹注本案預算調整所增加之經費，可減輕財政負擔」。

本案土地面積 1,838 平方公尺，為適度釋出土地標售予民間充分開

發利用，促進經濟發展並挹注新建圖書總館增加之經費負擔，已依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607

本市議會第 1 屆第 10 次臨時會第 2 次會議決議，提出效益評估說明

如附件。 

五、檢附本案處分清冊及效益評估說明各乙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，並納入預算據以

執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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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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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6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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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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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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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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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615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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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前鎮區鎮昌段 288-1 地號等 10 筆原新明德國宅及前鎮

區仁愛段 4-23 地號等 5 筆捷運前鎮高中站南側國宅用地解編後之市

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合計為 35,011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

理讓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一、同意辦理。 

二、陳議員美雅保留發言權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12 月 7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7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6.12.21 高市會財字第 1060004475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前鎮區鎮昌段 288-1 地號等 10 筆原新明德國宅及前鎮

區仁愛段 4-23 地號等 5 筆捷運前鎮高中站南側國宅用地解編後之市

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合計為 35,011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

理讓售」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高雄市新草衙地區土地處理自治條例第 4 條：「實際使用本

區土地並符合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39 條第 1 項第 1 款

或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者，得向主管機關申請承購實際使用

之土地。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

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案土地為新草衙地區範圍內市有非公用土地，原都市計畫使用分

區註記為國宅用地，為因應「國民住宅條例」之廢止，本府都市發

展局於 106 年 2 月 15 日以高市府都發規字第 10630271005 號函解編

都市計畫國宅用地註記，變更為第四種住宅區。 

三、旨述土地因都市計畫變更後，已屬於新草衙地區範圍內之一般市有

非公用土地，得依高雄市新草衙地區土地處理自治條例及高雄市市

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等相關規定處分。 

四、行政院 105 年 4 月 28 日院授內中地字第 1051303507 號函「本案旨

揭土地既係依高雄市新草衙地區土地處理自治條例規定辦理讓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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倘經貴府查明符合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等相關規定，既經

貴市議會同意辦理，核與土地法第 25 條規定處分程序相符，准予依

照上開自治條例等規定辦理。」同意讓售土地毋須逐筆列冊報准在

案。 

五、本案經本府第 348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六、檢附本案土地處分清冊及相關資料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依規定辦理讓售，並納入預算據以執行。 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618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619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620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621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622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623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624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625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626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627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628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629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630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631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632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633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634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635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636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637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638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639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640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641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642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643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644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645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646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647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648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649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650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651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652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653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654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655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656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657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658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659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660

第 1 號 類別：教育 

案 由：請審議有關文化部核定補助市政府文化局「107 年度博物館事業推展

補助計畫-偶而相約-高雄市皮影戲館與日本飯田市偶戲交流計畫」，

補助款（30 萬元）及配合款（12 萬 9,000 元）共計新台幣 42 萬 9,000

元整，因 107 年度預算未及編列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陳信瑜議員、蕭永達議員、陳麗娜議員保留發言權 

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12 月 6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6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6.12.7 高市會教字第 1060004008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有關文化部核定補助本府文化局「107 年度博物館事業推展補

助計畫-偶而相約-高雄市皮影戲館與日本飯田市偶戲交流計畫」，補

助款（30 萬元）及配合款（12 萬 9,000 元）共計新台幣 42 萬 9,000

元整，因 107 年度預算未及編列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文化部 106 年 8 月 3 日文源字第 1063022463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文化部核定補助本府文化局「107 年度博物館事業推展補助計畫-偶

而相約-高雄市皮影戲館與日本飯田市偶戲交流計畫」，補助款（30

萬元）及配合款（12 萬 9,000 元）共計新台幣 42 萬 9,000 元整，因

107 年度預算未及編列，惟需儘速執行本計畫，擬請准予先行墊付執

行。 

三、擬依直轄市及縣（市）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 點第 4 款：「經上級

政府核定之補助款，所使用之支出」及第 6 款：「配合上級或同級

政府施政需要而核定必須分擔且須及時使用之支出」者，辦理追加

預算或特別預算時效上不足因應時，得支用墊付款。並依同法第 45

點及第 46 點規定，應先專案送請各級立法機關同意後，始得支用，

俟後將之列入 107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8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。 

四、本案業經本府 106 年 10 月 11 日第 344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在案。 

五、檢附「高雄市政府 107 年度接受中央補助款暨本府自籌款擬先行墊

付執行計畫明細表」乙份。 

辦 法：提請審議通過後，本案新台幣 42 萬 9,000 元整於 107 年度以墊付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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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式辦理，並納入 107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8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
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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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號 類別：教育 

案 由：請審議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市政府文化局「高雄市岡山空軍

眷村文化景觀活化及再利用計畫」之屬 106 年度計畫，補助款（新

台幣 1,400 萬元）及配合款（新台幣 350 萬元）共計新台幣 1,750

萬元整，因 106 年度預算並未編列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陳信瑜議員、蕭永達議員、陳麗娜議員保留發言權 

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12 月 6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6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6.12.7 高市會教字第 1060004083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本府文化局「高雄市岡山空軍眷

村文化景觀活化及再利用計畫」之屬 106 年度計畫，補助款（新台

幣 1,400 萬元）及配合款（新台幣 350 萬元）共計新台幣 1,750 萬

元整，因 106 年度預算並未編列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106 年 8 月 11 日文資綜字第 1063008712 號

函辦理。 

二、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本府文化局「高雄市岡山空軍眷村文化

景觀活化及再利用計畫」之屬 106 年度計畫，補助款（新台幣 1,400

萬元）及配合款（新台幣 350 萬元）共計新台幣 1,750 萬元整，因

106 年度預算並未編列，但又急需執行本計畫，擬請准予先行墊付執

行。 

三、擬依直轄市及縣（市）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 點第 4 款：「經上級

政府核定之補助款，所使用之支出」及第 6 款：「配合上級或同級

政府施政需要而核定必須分擔且須及時使用之支出」者，辦理追加

預算或特別預算時效上不足因應時，得支用墊付款。並依同法第 45

點及第 46 點規定，應先專案送請各級立法機關同意後，始得支用，

俟後將之列入 107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。 

四、本案業經本府 106 年 9 月 12 日第 341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在案。 

五、檢附「高雄市政府 106 年度接受中央補助款暨本府自籌款擬先行墊

付執行計畫明細表」乙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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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 法：提請審議通過後，本案新台幣 1,750 萬元整於 106 年度以墊付款方

式辦理，並納入 107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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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號 類別：教育 

案 由：請審議有關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市政府文化局「106 年度文化

資產保存修復及管理維護補助計畫-高雄市路竹區疑似遺址新園遺址

考古調查研究計畫」補助款及配合款共計新台幣 287 萬 6,000 元整，

因 106 年度預算並未編列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陳信瑜議員、蕭永達議員、陳麗娜議員保留發言權 

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12 月 6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6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6.12.7 高市會教字第 1060004090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有關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本府文化局「106 年度文化資

產保存修復及管理維護補助計畫-高雄市路竹區疑似遺址新園遺址考

古調查研究計畫」補助款及配合款共計新台幣 287 萬 6,000 元整，因

106 年度預算並未編列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106 年 9 月 14 日文資物字第 10630102292 號

函辦理。 

二、本案總經費新台幣 287 萬 6,000 元整，獲補助經費計新台幣 201 萬

3,200 元，依據「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文化資產保存修復及管理維護補

助作業要點」規定，地方配合款需編列新台幣 86 萬 2,800 元，該款

項屬專案執行項目，經檢視本府文化局 106 年度預算，均有既定用

途，並無是項作業項目經費，故擬請准予先行墊付執行。 

三、依直轄市及縣（市）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 點第 4 款：「經上級政

府核定之補助款，所使用之支出」者及第 6 款：「配合上級或同級

政府施政需要而核定必須分擔且須及時使用之支出」者，辦理追加

預算或特別預算時效上不足因應時，得支用墊付款。並依同法第 45

點及第 46 點規定，應先專案送請各級立法機關同意後，始得支用，

俟後將之列入 107 年度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08 年預算完成法定程序

後轉正。 

四、本案業經本府 106 年 10 月 17 日第 345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在案。 

五、檢附「高雄市政府 106 年度接受中央補助款暨本府自籌款擬先行墊

付執行計畫明細表」乙份。 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672

辦 法：提請審議通過後，本案新台幣 287 萬 6,000 元整於 106 年度以墊付

款方式辦理，並納入 107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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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 號 類別：教育 

案 由：請審議文化部核定補助本市「2017 高雄貨櫃藝術節─銀閃閃樂園計

畫」補助款（新台幣 700 萬元）及配合款（新台幣 300 萬元）共計

新台幣 1,000 萬元整，因 106 及 107 年度預算未及編列，擬先行墊

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陳信瑜議員、蕭永達議員、陳麗娜議員保留發言權 

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12 月 6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6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6.12.7 高市會教字第 1060004141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文化部核定補助本市「2017 高雄貨櫃藝術節─銀閃閃樂園計

畫」補助款（新台幣 700 萬元）及配合款（新台幣 300 萬元）共計

新台幣 1,000 萬元整，因 106 及 107 年度預算未及編列，擬先行墊

付執行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文化部 106 年 8 月 10 日文源字第 10620287912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文化部核定補助本市「106 年臺灣文化節慶國際化及在地文化支持計

畫－2017 高雄貨櫃藝術節－銀閃閃樂園」新台幣 700 萬元，本市需

編列配合款 300 萬元(30％)，計畫總經費合計 1,000 萬元整。本局

106 及 107 年預算項目，均有既定用途，並無是項作業項目經費，故

擬先行墊付執行，並納入 107 年追加減預算或補納入 108 年度預算。 

三、為利本計畫遂行，本案擬依「直轄市及縣（市）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

第 44 點第 4 款：「經上級政府核定之補助款，所使用之支出」及第 6

款：「配合上級或同級政府施政需要而核定必須分擔且須及時使用

之支出」者，辦理追加減預算或特別預算時效上不足因應時，得支

用墊付款。並依同法第 45 點及第 46 點規定，應先專案送請各級立

法機關同意後，始得支用，俟後將之列入 107 年追加減預算或 108

年度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轉正。 

四、本案業經本府 106 年 09 月 26 日第 343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在案。 

五、檢附「高雄市政府 106 年度提請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」乙份。 

辦 法：提請審議通過後，本案新台幣 1,000 萬元整於 106 年度以墊付款方

式辦理，並納入 107 年追加減預算或 108 年度預算進行轉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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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 號 類別：教育 

案 由：請審議有關文化部核定補助市政府文化局 106 年度高雄市博物館與

地方文化館發展計畫之「106 年高雄水岸文創廊帶串聯計畫」乙案，

補助款（3,510 萬元）及配合款（1,504 萬 2,858 元）共計新台幣 5,014

萬 2,858 元整，因 106 年度預算並未編列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陳信瑜議員、蕭永達議員、陳麗娜議員保留發言權 

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12 月 6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6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6.12.7 高市會教字第 1060004184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有關文化部核定補助本局 106 年度高雄市博物館與地方文化

館發展計畫之「106 年高雄水岸文創廊帶串聯計畫」乙案，補助款

（3,510 萬元）及配合款（1,504 萬 2,858 元）共計新台幣 5,014 萬

2,858 元整，因 106 年度預算並未編列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文化部 106 年 7 月 7 日文源字第 1063019237 號、106 年 8 月 11

日文源字第 1063023015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文化部核定補助本府文化局 106 年度高雄市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發

展計畫之「106 年高雄水岸文創廊帶串聯計畫」，補助款（3,510 萬

元）及配合款（1,504 萬 2,858 元），共計新台幣 5,014 萬 2,858 元

整，因 106 年度預算並未編列，惟需儘速執行本計畫，擬請准予先

行墊付執行。 

三、擬依直轄市及縣（市）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 點第 4 款：「經上級

政府核定之補助款，所使用之支出」，及第 6 款：「配合上級或同

級政府施政需要而核定必須分擔且須及時使用之支出」者，辦理追

加預算或特別預算時效上不足因應時，得支用墊付款。並依同法第

45 點及第 46 點規定，應先專案送請各級立法機關同意後，始得支

用，俟後將之列入 107 年度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08 年度預算進行帳

務轉正。 

四、本案業經本府 106 年 10 月 31 日第 347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在案。 

五、檢附「高雄市政府 106 年度接受中央補助款暨本府自籌款擬先行墊

付執行計畫明細表」乙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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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 法：提請審議通過後，本案新台幣 5,014 萬 2,858 元整於 106 年度以墊

付款方式辦理，並納入 107 年度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08 年度預算進

行帳務轉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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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6 號 類別：教育 

案 由：請審議行政法人高雄流行音樂中心 107 年度預算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陳信瑜議員、蕭永達議員、陳麗娜議員保留發言權 

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12 月 6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6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照案通過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6.12.7 高市會教字第 1060004183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行政法人高雄流行音樂中心 107 年度預算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「高雄流行音樂中心設置自治條例」第 26 條第 2 項「政府機關

核撥之經費應由監督機關將本中心年度預算書，送本市議會審議。」

規定辦理。 

二、旨揭預算書經該中心提經董事會通過後，報由本府備查，本府依前

開規定送請審議。 

辦 法：請審議。 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692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693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694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695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696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697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698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699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700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701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702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703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704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705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706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707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708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709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710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711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712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713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714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715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716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717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718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719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720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7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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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7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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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號 類別：農林 

案 由：請審議有關內政部營建署補助市政府辦理「106-107 年度前瞻基礎建

設計畫-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-下水道及其他排水」

106、107 年度經費為新台幣 1,000 萬元及 2 億 8,000 萬元，及市政府

106、107 年度配合款新台幣 282 萬 1,000 元及 7,897 萬 4,000 元，總

計新台幣 3 億 7,179 萬 5,000 元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11 月 30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2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6.12.5 高市會農字第 1060003848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有關內政部營建署補助本府辦理「106-107 年度前瞻基礎建設

計畫-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-下水道及其他排水」

106、107 年度經費為新台幣 1,000 萬元及 2 億 8,000 萬元，及市政府

106、107 年度配合款新台幣 282 萬 1,000 元及 7,897 萬 4,000 元，總

計新台幣 3 億 7,179 萬 5,000 元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內政部營建署 106 年 8 月 11 日營署水字第 1061013426 號、106

年 8 月 18 日營署水字第 1061013971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本案內政部營建署核定補助經費 106、107 年度為新台幣 1,000 萬元

及 2 億 8,000 萬元，本府配合款 106、107 年度為新台幣 282 萬 1,000

元及 7,897 萬 4,000 元，合計新台幣 3 億 7,179 萬 5,000 元，提請同

意以「墊付款」方式辦理，擬於 107 年追加減預算或 108 年預算辦理

轉正。 

三、本案擬依據「直轄市及縣（市）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4、6

款、第 45 點第 2、3 款及第 46 點規定，採「墊付款」方式辦理，依

規定程序，本府 106 年 9 月 12 日第 341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，再提

報議會審議，並於審議通過後始得辦理，於 107 年追加減預算或 108

年預算辦理轉正。 

辦 法：有關「106-107 年度前瞻基礎建設計畫-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

改善計畫-下水道及其他排水」經費為預先估列數，內政部營建署將

視計畫實際執行情形作滾動式調整，並建請本府納入年度預算乙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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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所需經費共計 3 億 7,179 萬 5,000 元，提報議會同意動支，並於

107 年追加減預算或 108 年預算辦理轉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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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號 類別：農林 

案 由：請審議有關經濟部水利署補助市政府辦理「流域綜合治理計畫 107

年應急工程」乙案，預估所需經費共計新台幣 1 億 6,010 萬元，其

中中央補助款 1 億 2,487 萬 8,000 元、市政府配合款 3,522 萬 2,000

元，擬採「墊付款」方式辦理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11 月 30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2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6.12.5 高市會農字第 1060003852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有關經濟部水利署補助本市辦理「流域綜合治理計畫 107 年

應急工程」乙案，預估所需經費共計新台幣 1 億 6,010 萬元，其中

中央補助款 1 億 2,487 萬 8,000 元、本府配合款 3,522 萬 2,000 元，

擬採「墊付款」方式辦理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經濟部水利署 106 年 7 月 27 日經水河字第 10616085350 號函，

經濟部水利署惠請本府參酌以往年度補助額度預為估列，並先行納

入本府預算，以利計畫推動，本案所需經費共計新台幣 1 億 6,010

萬元。 

二、上開經費中央補助款新台幣 1 億 2,487 萬 8,000 元及配合款新台幣

3,522 萬 2,000 元，依據「直轄市及縣（市）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

四十四點第四款、第六款、第四十五點及第四十六點規定，採「墊

付款」方式辦理，先提本府市政會議通過後，再提報議會審議同意

動支，擬於 107 年追加預算或 108 年預算辦理轉正。 

辦 法：有關「流域綜合治理計畫 107 年應急工程」經濟部水利署惠請本府

預為估列，並先行納入本府預算乙案，所需經費共計新台幣 1 億

6,010 萬元，提報議會同意動支，並於 107 年追加預算或 108 年預算

辦理補列，進行帳務轉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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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號 類別：農林 

案 由：請審議有關經濟部補助市政府辦理「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」第一次

提報案件乙案，所需經費共計新台幣 3 億 2,200 萬元，其中中央補

助款 2 億 7,566 萬元、市政府配合款 4,634 萬元，擬採「墊付款」

方式辦理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11 月 30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2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6.12.5 高市會農字第 1060004185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有關經濟部補助本府辦理「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」第一次提

報案件乙案，所需經費共計新台幣 3 億 2,200 萬元，其中中央補助

款 2 億 7,566 萬元、本府配合款 4,634 萬元，擬採「墊付款」方式

辦理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經濟部 106 年 10 月 13 日經授水字第 10620212700 號函，核定

本市辦理「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」第一批次提報案件，本案所需經

費共計新台幣 3 億 2,200 萬元。 

二、上開經費中央補助款新台幣 2 億 7,566 萬元及配合款新台幣 4,634

萬元，依據「直轄市及縣（市）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四十四點第

四款、第六款、第四十五點及第四十六點規定，採「墊付款」方式

辦理，依規定程序，本府 106 年 10 月 31 日第 347 次市政會議審議

通過，再提報議會審議，並於審議通過後始得辦理，於 107 年追加

預算或 108 年預算辦理轉正。 

辦 法：有關經濟部補助本府辦理「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」第一批次提報案

件乙案，所需經費共計新台幣 3 億 2,200 萬元，提報議會同意動支

，並於 107 年追加預算或 108 年預算辦理補列，進行帳務轉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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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 號 類別：農林 

案 由：請審議有關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市政府水利局辦理 107 年度前瞻

基礎建設計畫─水環境建設之「加強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計畫」2 項

計畫中央補助款經費新臺幣 3,500 萬元以及市政府配合款經費新臺

幣 987 萬 1,795 元，總計新臺幣 4,487 萬 1,795 元，擬先行墊付執

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11 月 30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2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6.12.5 高市會農字第 1060004182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有關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本（水利）局辦理 107 年度前瞻

基礎建設計畫─水環境建設之「加強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計畫」2

項計畫中央補助款經費新臺幣 3,500 萬元以及本府配合款經費新臺

幣 987 萬 1,795 元，總計新臺幣 4,487 萬 1,795 元，擬先行墊付執

行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（下稱環保署）106 年 09 月 18 日環署水字第

1060073663 號函。 

二、旨揭 2 項補助辦理計畫，中央補助款經費新臺幣 3,500 萬元以及本

府配合款經費新臺幣 987 萬 1,795 元，總計新臺幣 4,487 萬 1,795

元，詳列如下： 

「阿公店水庫集水區上游水質改善評估與規劃設計」經費 1,100

萬元，環保署補助 858 萬元（78％），本府配合 242 萬元（22％）。 

「阿公店水庫設置合併式淨化槽、低衝擊開發或非點源控制設施

工程」經費 3,387 萬 1,795 元，環保署補助 2,642 萬元（78％），

本府配合 745 萬 1,795 元（22％）。 

三、承上所述，依「直轄市及縣（市）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四十四點、

四十五點及四十六點規定，於本府 106 年 10 月 31 日第 347 次市政會

議審議通過，故提報議會審議，於審議通過後始得辦理，並 107 年追

加減預算或 108 年預算辦理轉正，本案所需經費合計中央補助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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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,500 萬元（78％）本府配合款 987 萬 1,795 元（22％），擬先行墊

付執行案，敬請審議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擬請本市議會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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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 號 類別：農林 

案 由：請審議經濟部（對應部會：漁業署）核定補助市政府海洋局新台幣

6,240 萬元整辦理 106～107 年度「興達漁港水環境改善計畫-興達港

碼頭水岸環境及親水設施營造（第一期）」，擬請准予提列補助款新

台幣 6,240 萬元及配合款新台幣 1,760 萬元合計新台幣 8,000 萬元

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12 月 8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8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6.12.11 高市會農字第 1060004109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經濟部（對應部會：漁業署）核定補助本府海洋局新台幣 6,240

萬元整辦理 106～107 年度「興達漁港水環境改善計畫-興達港碼頭

水岸環境及親水設施營造（第一期）」，擬請准予提列補助款新台幣

6,240萬元及配合款新台幣 1,760萬元合計新台幣 8,000萬元墊付執

行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經濟部 106 年 10 月 13 日經授水字第 10620212700 號函（附件 1 

）暨「直轄市及縣（市）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4、6 款、

第 45 點第 2、3 款及第 46 點規定辦理。 

二、旨揭計畫總經費新台幣 8,000 萬元（附件 2），因本（106）年度及

107 年度並未編列旨揭計畫經費之中央補助款及地方配合款，為利計

畫遂行，擬請同意將補助款新台幣 6,240 萬元及地方配合款新台幣

1,760 萬元合計新台幣 8,000 萬元於 106 年度提列墊付案墊付執行，

墊付之款項擬納入 107 年度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08 年度預算進行帳

務轉正。 

三、本案業經本府 106 年 10 月 25 日第 346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「高雄市政府 106 年度提請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」乙份（附

件 3）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補助款新台幣 6,240 萬元及地方配合款新台幣 1,760

萬元合計新台幣 8,000 萬元整，准予以墊付方式辦理，並循下次預

算編審程序補編列預算，以進行帳務轉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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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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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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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附件 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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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6 號 類別：農林 

案 由：請審議有關行政院環保署同意本年度（106）年補助市政府水利局辦

理「愛河上游（北屋排水、九番埤排水）水質改善淨化現地處理工

程規劃與細設計畫」經費 833 萬元（中央補助款 499 萬 8,000 元（60

％），市政府配合款 333 萬 2,000 元（40％））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11 月 30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2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6.12.5 高市會農字第 1060004529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有關行政院環保署同意本年度（106）年補助市政府水利局辦

理「愛河上游（北屋排水、九番埤排水）水質改善淨化現地處理工

程規劃與細設計畫」經費 833 萬元（中央補助款 499 萬 8,000 元（60

％），市政府配合款 333 萬 2,000 元（40％））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（下稱環保署）106 年 11 月 06 日環署水字第

1060087643 號函。 

二、本局為辦理旨揭計畫，核定計畫總經費 833 萬元，其中中央補助款

499 萬 8,000 元（60％），本府配合款 333 萬 2,000 元（40％）。 

三、承上所述，依據「直轄市及縣（市）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四十四

點第四款、第六款、四十五點及四十六點規定，於本府 106 年 11 月

21 日第 35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，故提報議會審議，於審議通過後

始得辦理，並 107 年追加減預算或 108 年預算辦理轉正，本案所需

經費合計中央補助款 499 萬 8,000 元（60％）本府配合款 333 萬 2,000

元（40％）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，敬請審議。 

辦 法：有關環保署補助本府辦理「愛河上游（北屋排水、九番埤排水）水

質改善淨化現地處理工程規劃與細設計畫」乙案，經費 833 萬元（

中央補助款 499 萬 8,000 元、本府配合款 333 萬 2,000 元），提報議

會同意動支，並於 107 年追加減預算或 108 年預算辦理轉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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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7 號 類別：農林 

案 由：請審議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核定補助市政府海洋局新台幣 124

萬元辦理 106 年度「穩定養殖區生產環境計畫-永安養殖漁業生產區

魚塭土溝及塭堤道路改善工程」測量設計監造勞務案，市政府配合

款新台幣 124 萬元，合計新台幣 248 萬元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12 月 8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8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6.12.11 高市會農字第 1060004533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核定補助本府海洋局新台幣 124 萬

元辦理 106 年度「穩定養殖區生產環境計畫-永安養殖漁業生產區魚

塭土溝及塭堤道路改善工程」測量設計監造勞務案，市政府配合款

新台幣 124 萬元，合計新台幣 248 萬元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106 年 11 月 16 日漁一字第 10613168  

87 號函（附件 1）暨「直轄市及縣（市）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

點第 4、6 款、第 45 點第 2、3 款及第 46 點規定辦理。  
二、因本年度並未編列旨揭計畫經費，為利計畫遂行，擬請同意將補助

款新台幣 124 萬元及地方配合款新台幣 124 萬元合計新台幣 248 萬

元於 106 年度提列墊付案墊付執行，墊付之款項擬納入 107 年度追

加減預算或 108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。 

三、本案業經本府 106 年 11 月 21 日第 35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「高雄市政府 106 年度提請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」乙份（附

件 2）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補助款新台幣 124 萬元及地方配合款新台幣 124 萬元

合計新台幤 248 萬元整，准予以墊付方式辦理，並循下次預算編審

程序補編列預算，以進行帳務轉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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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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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附件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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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號 類別：交通 

案 由：請審議交通部補助高雄市政府交通局辦理 106 年度「區域整合智慧

化號誌交通控制應用服務計畫」，補助經費 1,275 萬元及市政府自籌

款 225 萬元，總計 1,500 萬元整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12 月 11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9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6.12.19 高市會交字第 1060004538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交通部補助高雄市政府辦理 106 年度「區域整合智慧化號誌

交通控制應用服務計畫」，補助經費 1,275 萬元及市政府自籌款 225

萬元，總計 1,500 萬元整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交通部 106 年 11 月 8 日交科字第 10650148571 號函辦理（如附

件）。 

二、交通部 106 年度「智慧運輸系統發展建設計畫」核計回流經費尚餘

2,903.8 萬元，補助本府辦理「區域整合智慧化號誌交通控制應用服

務計畫」。 

三、旨揭計畫交通部核定本市補助款 1,275 萬元、本府應自籌 225 萬元，

本計畫將針對國道 10 號下大中/自由路匝道及其週邊路口實施智慧化

號誌控制，依據即時偵測之車流狀況動態調整主控路口時比，協控路

口配合主控路口進行連動控制，以紓解下匝道車流壅塞情況，並維持

鄰近周邊路口續進能力。 

四、有關本案總經費 1,500 萬元，其中交通部補助 1,275 萬元（採代收

代付不納入預算），本府自籌款經費 225 萬元，符合「直轄市及縣

（市）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4 款規定，得支用墊付款，擬

依同要點第 45 點規定報請本市議會同意墊付，俟後於 108 年度補辦

預算（歲入：0 元，歲出：225 萬元）及帳務轉正事宜。 

辦 法：請貴會同意本府自籌款先行以墊付款動支，並以 108 年度補辦預算

方式，辦理帳務轉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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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表下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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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號 類別：衛環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107 年度高雄市阿公店水庫總磷總量管制暨總量削減計畫」

107 年度經費新台幣 770 萬元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 600 萬元，市

政府環保局配合款支應 170 萬元，擬採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12 月 1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3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6.12.4 高市會衛環字第 1060004140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107 年度高雄市阿公店水庫總磷總量管制暨總量削減計畫」

107 年度經費新台幣 770 萬元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 600 萬元，市

政府環保局配合款支應 170 萬元，擬採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說 明：本案為行政院環境保署辦理 107 年度前瞻基礎建設計畫-水環境建設

之「加強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計畫」項下計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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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號 類別：衛環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107 年度高雄市畜牧糞尿沼液沼渣集運、施灌車輛與機具及

農地貯存槽勞務委託服務計畫」107 年度新台幣 800 萬元，中央支應

477 萬 1,200 元，市政府環保局配合款支應 322 萬 8,800 元，擬先行

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12 月 1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3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6.12.5 高市會衛環字第 1060004139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107 年度高雄市畜牧糞尿沼液沼渣集運、施灌車輛與機具及

農地貯存槽勞務委託服務計畫」107 年度新台幣 800 萬元，中央支應

477 萬 1,200 元，市政府環保局配合款支應 322 萬 8,800 元，擬先行

墊付執行案。 

說 明：本計畫總經費新臺幣 1,988 萬元（107 年度 800 萬元及 108 年度 1,188

萬元），環保署於 106 年 9 月 14 日核定補助 107 年度補助 477 萬 1,200

元，本府環保局配合款 322 萬 8,800 元，合計新台幣 800 萬元。 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788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789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790

第 3 號 類別：衛環 

案 由：請審議為本市辦理「106-107 年度（第 1 期）前瞻基礎建設計畫-食

品安全建設-強化衛生單位食安稽查及檢驗量能計畫」經費計 2,976

萬 6,000 元整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12 月 8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8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6.12.11 高市會衛環字第 1060004694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為本市辦理「106-107 年度（第 1 期）前瞻基礎建設計畫-食

品安全建設-強化衛生單位食安稽查及檢驗量能計畫」經費計 2,976

萬 6,000 元整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106 年 12 月 1 日 FDA 風字第 10611 

07155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本計畫執行期間為 107 年 1 月 1 日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，本府獲補

助分配額度估列數計 23,812 千元，其中 106 年度補助資本門 13,850

千元，107 年補助經常門 1,680 千元、資本門 8,282 千元，補助比例

約為 80％，本府應自籌款合計為 5,954 千元。 

三、本計畫目的為配合中央政策執行全國衛生局「聯合分工檢驗體系」

及「直轄市衛生局聯合分工檢驗體系」及專案抽驗計畫，落實食安

五環「加強查驗」政策，強化本市食安檢驗量能，賡續推動實驗室

認證及擴充可自行檢驗項目。 

四、為避免因預算動支程序影響補助，擬依據 105 年 12 月 26 日「直轄

市及縣（市）單位預算執行要點」第 44 點第 4 款及第 6 款、第 45

點及第 46 點規定，請准予計畫金額計 2,976 萬 6,000 元整提墊付案，

再依程序納入 107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8 年度補辦預算，並進行帳務

轉正，以利補助款能順利核撥。 

五、檢送 106-107 年度接受中央補助款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 1 份。 

六、本案業經 106 年 12 月 5 日高雄市政府第 35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先行墊付執行，納入 107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8 年度補

辦預算，並進行帳務轉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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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號 類別：工務 

案 由：請審議為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補助市政府辦理 107 年「新興

中長程計畫-都市計畫書圖重製暨整合應用計畫（103 年～107 年）」

總經費 945 萬 4,600 元，擬以墊付款方式辦理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12 月 4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4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6.12.7 高市會工字第 1060003867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為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補助本府辦理 107 年「新興中長

程計畫-都市計畫書圖重製暨整合應用計畫（103 年～107 年）」總經

費 945 萬 4,600 元，擬以墊付款方式辦理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內政部 106 年 8 月 17 日台內營字第 1060818078 號函（附件 1）

及「中央對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補助辦法」第 18 條規定辦理（附

件 2）。 

二、本市目前有 2 個都市計畫區（岡山、大樹）尚未完成都市計畫圖重

製，為解決都市計畫圖伸縮變形、地形地物與現況不符的問題，爰

辦理都市計畫圖重製。本案業經內政部 106 年 8 月 17 日函同意本案

計畫總經費計新台幣 945.46 萬元（中央補助款 30％計 283.64 萬元 

、本府配合款 70％計 661.82 萬元）。 

三、本案擬按「直轄市及縣（市）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（伍、第四十四

點（四）與（六）、第四十五點（二）與（三）及第四十六點（附

件 3）規定，提請市議會同意墊付後，由本局納入 107 年度追加預算

或 108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。 

辦 法：同意後由本局納入 107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8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
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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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號 類別：工務 

案 由：請審議有關本市 107 年度「城鎮之心工程計畫」申請補助計畫 1 億

2,500 萬元，擬以墊付款方式辦理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12 月 4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4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6.12.7 高市會工字第 1060004110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有關本市 107 年度「城鎮之心工程計畫」申請補助計畫 1 億

2,500 萬元，擬以墊付款方式辦理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內政部營建署 106 年 6 月 20 日營署都字第 1061009936 號函（附

件 1）及「中央對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補助辦法」第 18 條第 2 項

（附件 2）規定辦理。 

二、內政部營建署 106 年 6 月 20 日「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計畫」、「台南

市五條港再生計畫」、「閒置設施活化作業進度」、暨「離島建設

基金補助計畫」計畫執行會議記錄第十一點結論（附件 1），107 年

度「城鎮之心工程計畫」各直轄市可匡列補助額度粗估約 1 億元（實

際金額以立法院通過為準），請本市預做納入 107 年度預算準備作

業。 

三、按內政部「城鎮之心工程計畫」競爭型及政策引導型申請補助作業

須知第捌點規定，補助計畫依行政院主計總處 105 年 9 月 14 日院授

主預字第 105010291A 號修正「中央對直轄市及縣（市）財力分級」

辦理，本市財力分級屬第三級，中央補助比例為 80％（附件 3）。 

四、依說明二、三，本案中央補助款估列 1 億元，加計本府配合款估列

2,500 萬元，總計 1 億 2,500 萬元，依據「直轄市及縣（市）單位預

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4 款與第 6 款、第 45 點第 2 款及第 46 點（附

件 4）規定，提請市議會同意墊付後，歲入、歲出（含本府配合款）

由各計畫提案機關編列納入 107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8 年度預算進行

帳務轉正。  

辦 法：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暨納入 107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8 年度預算

進行帳務轉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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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號 類別：工務 

案 由：請審議有關內政部補助市政府辦理前瞻基礎建設計畫「數位建設」-

地政資安防護計畫 107 年度經費新臺幣 2,700 萬元以及須自行編列

配合款新台幣 1,157 萬 1,000 元，總計新臺幣 3,857 萬 1,000 元，

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一、同意辦理。 

二、附帶決議：區塊鏈技術運用在土地登記、管理及資安的研

究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12 月 4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4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一、同意辦理。 

二、附帶決議：區塊鏈技術運用在土地登記、管理及資安的研

究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6.12.7 高市會工字第 1060004045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有關內政部補助本府辦理前瞻基礎建設計畫「數位建設」-地

政資安防護計畫 107 年度經費新臺幣 2,700 萬元以及須自行編列配

合款新台幣 1,157 萬 1,000 元，總計新臺幣 3,857 萬 1,000 元，擬

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內政部 106 年 9 月 19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61306274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本補助案係辦理地政機關老舊電腦汰換及強化資安相關防護設備。 

三、本案 107 年度補助經費新臺幣 2,700 萬元以及須自行編列配合款計

新台幣 1,157 萬 1,000 元，總計新臺幣 3,857 萬 1,000 元，因補助

機關來函時未及納入 107 年度預算，擬依據「直轄市及縣（市）單

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4、6 款、第 45 點第 2、3 款及第 46 點

規定辦理，請准予先行墊付；所墊付之款項擬納入 107 年度追加預

算或 108 年度預算，並進行帳務轉正。 

辦 法：敬請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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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 號 類別：工務 

案 由：請審議內政部營建署核定市政府 107 年度「高雄市公共設施管線調

查暨系統建置（監審）第 9 期計畫」案補助款及市政府自籌配合款

差額合計新台幣 847 萬 2,000 元，擬以墊付方式辦理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12 月 4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4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6.12.7 高市會工字第 1060004179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內政部營建署核定本府 107 年度「高雄市公共設施管線調查

暨系統建置（監審）第 9 期計畫」案補助款及市府自籌配合款差額

合計新台幣 847 萬 2,000 元，擬以墊付方式辦理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旨揭計畫原提送內政部營建署總經費計 2,000 萬元（含中央補助款

1,300 萬元及本府配合款 700 萬元），惟經營建署審議核定後同意補

助 775 萬元，並按該補助款額度比例修正原計畫書，新修正計畫總

經費為 1,193 萬元。 

二、本市已於 105 年度完成都市計畫區道路公共設施管線資料庫建置，

預計本（106）年度完成鳥松、仁武、岡山、永安、路竹及部分彌陀

等非都市計畫區之公共設施管線調查建檔，107 年度及爾後年度接續

辦理彌陀、茄定、大樹、燕巢、阿蓮、田寮、旗山、美濃等行政區

非都市計畫區之公共設施管線調查。 

三、查工務局於旨揭計畫之額度內預算案為 345.8 萬元，原預算初編時

中央補助計畫之配合款得優先補足，惟因營建署核定補助函較晚發

佈，以致無法列入預算案，故自籌款差額 72.2 萬元及補助款 775 萬

元合計 847.2 萬元，將採墊付及後續年度轉正方式辦理。擬提請本

市議會同意墊付方式辦理，俾利於 107 年度執行完畢。 

四、依據「直轄市及縣（市）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四十四條第四款及

第六款、第四十五條第二款及第三款、第四十六條規定，擬先提請

市政會議審議通過，送經議會審議同意後使得先行墊支，另於 107

年度納入追加預算或 108 年度編列預算進行帳務轉正。 

五、本案業經提本府第 344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辦 法：敬請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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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6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  

 2842

第 5 號 類別：工務 

案 由：請審議內政部營建署核定市政府 107 年度「高雄市 3D 公共設施管線

整體規劃及應用示範系統建置」案補助款及市政府自籌配合款，合

計新台幣 700 萬元，擬以墊付方式辦理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12 月 4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4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6.12.7 高市會工字第 1060004532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內政部營建署核定本府 107 年度「高雄市 3D 公共設施管線整

體規劃及應用示範系統建置」案補助款及市府自籌配合款，合計新

台幣 700 萬元，擬以墊付方式辦理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旨揭計畫原提送內政部營建署 3 年分期計畫總經費計 3,000 萬元（ 

含中央補助款 2,400 萬元及本府配合款 600 萬元），惟經營建署審

議核定後同意第一年（107 年度）補助 570 萬元，並按該補助款額度

比例修正自籌款及原計畫書，新修正計畫總經費為 700 萬元。 

二、依據內政部營建署審查本案補助計畫內容，本計畫訂於 107 年度辦

理三維管線資料管理系統（含資料庫）建置整體計畫，並購置相關

軟硬體設備及示範區施作，檢討建置成效，作為之後分年擴及本市

各行政區配合辦理之依據。 

三、查工務局於旨揭計畫自籌經費 130 萬元及營建署補助 570 萬元，合

計 700 萬元辦理本案，因營建署審查核定較晚未能編列至 107 年度

預算中，將採墊付及後續年度轉正方式辦理。擬提請本市議會同意

墊付方式辦理，俾利於 107 年度執行完畢。 

四、依據「直轄市及縣（市）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四十四條第四款及

第六款、第四十五條第二款及第三款、第四十六條規定，擬先提請

市政會議審議通過，送經議會審議同意後使得先行墊支，另於 107

年度納入追加預算或 108 年度編列預算進行帳務轉正。 

五、本案業經提本府第 350 次市政會議通過。 

辦 法：敬請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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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6 號 類別：工務 

案 由：請審議有關內政部（營建署）補助辦理「九如二路（民族一路至博

愛一路）供給管線及人行環境改善工程」工程經費，核定費用計 3

億 6,585 萬 4,000 元，請准以墊付款方式辦理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12 月 4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4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6.12.7 高市會工字第 1060004518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有關內政部（營建署）補助辦理「九如二路（民族一路至博

愛一路）供給管線及人行環境改善工程」工程經費，核定費用計 3

億 6,585 萬 4,000 元，請准以墊付款方式辦理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內政部營建署 106 年 10 月 23 日台內營字第 1060815633 號函（ 

如附件）辦理。 

二、本案經本府第 350 次市政會議通過，「九如二路（民族一路至博愛

一路）供給管線及人行環境改善工程」核定金額為 3億 6,585 萬 4,000

元（中央補助款 3 億元、地方配合款 6,585 萬 4,000 元），依上揭

函示須辦理墊付程序。 

三、依據「直轄市及縣（市）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4 款、第 6

款及第 45 點第 2 款、第 3 款及第 46 點規定，旨案核定費用 3 億 6,585

萬 4,000 元（中央補助款 3 億元、地方配合款 6,585 萬 4,000 元），

請准予以墊付款方式辦理。 

辦 法：擬准予以墊付款方式辦理，並由本局養護工程處循下次預算編審程

序補編列預算進行帳務轉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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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7 號 類別：工務 

案 由：請審議為辦理內政部（營建署）補助辦理「左營區華夏路（重和路

至崇德路）人行環境改善工程」、「鹽埕區七賢三路（五福四路至必

信街）人行環境改善工程」、「鳳南路供給管線及人行環境改善工程」

等工程經費，核定費用共 1 億 1,217 萬元，辦理墊付款程序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12 月 4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4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6.12.7 高市會工字第 1060004517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為辦理內政部（營建署）補助辦理「左營區華夏路（重和路

至崇德路）人行環境改善工程」、「鹽埕區七賢三路（五福四路至必

信街）人行環境改善工程」、「鳳南路供給管線及人行環境改善工程」

等工程經費，核定費用共 1 億 1,217 萬元，辦理墊付款程序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內政部營建署 106 年 9 月 25 日台內營字第 1060814340 號函（ 

如附件）。 

二、本案經本府第 348 次市政會議通過，核定補助金額 1 億 1,217 萬元 

，分別為左營區華夏路（重和路至崇德路）人行環境改善工程」（中

央 3,621 萬 9,000 元、地方 795 萬 1,000 元）、「鹽埕區七賢三路

（五福四路至必信街）人行環境改善工程」（中央 1,607 萬 2,000

元、地方 352 萬 8,000 元）「鳳南路供給管線及人行環境改善工程」

（中央 3,968 萬 8,000 元、地方 871 萬 2,000 元），依上揭函示須

辦理墊付程序。 

三、依據「直轄市及縣（市）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4 款、第 6

款及第 45 點第 2 款、第 3 款及第 46 點規定，旨案核定費用 1 億 1,217

萬元（中央補助款 9,197 萬 9,000 元，地方自籌款 2,019 萬 1,000

元），請准予以墊付款方式辦理。 

辦 法：擬准予以墊付款方式辦理，並由本局養護工程處循下次預算編審程

序補編列預算進行帳務轉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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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8 號 類別：工務 

案 由：請審議有關經濟部水利署補助市政府辦理「愛河沿線周邊景觀再造

工程」經費，核定補助費用共 7,692 萬 3,000 元，擬以墊付款方式

辦理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12 月 4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4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6.12.7 高市會工字第 1060004530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有關經濟部水利署補助本府辦理「愛河沿線周邊景觀再造工

程」經費，核定補助費用共 7,692.3 萬元，擬以墊付款方式辦理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經濟部 106 年 10 月 13 日經授水字第 10620212700 號函辦理。

（附件 1） 

二、本案計畫業經水利署核定工程及補助經費，核定補助工程由中央編

列公務預算支應，地方配合款依「中央對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補

助辦法」規定，按地方財政狀況分級據以編列，本府屬第 3 級補助。 

三、本案係屬水環境第一期核定計畫，為利預算執行，案內中央補助款

（編列資本門項下）及地方配合款，故需於 106 年度 12 月底完成工

程發包作業。 

四、本次核定補助案件「愛河沿線週邊景觀再造工程」（中央 6,000 萬元 

、地方 1,692.3 萬元），墊付之款項擬納入 107 年追加預算或 108

年度補辦預算，及辦理帳務轉正事宜。 

五、上述工程依據「直轄市及縣（市）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4

款、第 6 款及第 45 點第 2 款、第 3 款及第 46 點規定提請墊付 7,692.3

萬（中央補助款 6,000 萬元、地方自籌款 1,692.3 萬元）。 

辦 法：擬請准予以墊付款方式辦理，並由本局養護工程處循下次預算編審

程序補編列預算進行帳務轉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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